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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

最終條款 

 

第 8.1 條：附錄及註釋  

本協定之附錄及註釋構成本協定整體之一部分。 

 

第 8.2 條：修正 

1.  雙方得以書面方式同意修正本協定。 

2.  本協定之修正，應在較後一方依其適用之法律程序核可

該修正，並以書面通知另一方之日後 60 日生效，或於雙方同

意之其他日期生效。 

 

第 8.3 條：《世界貿易組織協定》之修正 

如雙方併入本協定之《世界貿易組織協定》條文有所修正，

雙方經與其指定代表會商後，除本協定另有規定，應諮商是

否修正本協定。 

 

第 8.4 條：生效 

當本協定生效所須之內部程序完成後，各方應以書面通知另

一方。本協定應於最後通知日之次日生效。 

 

第 8.5 條：檢討 

1.  雙方透過其指定代表，應在不晚於本協定生效後 90 日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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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本協定之執行及運作，並於此後在適當情况下進行檢

討，至少每年一次。 

2.  進行檢討之前，各方透過其指定代表，應在適當時透過

諮詢委員會等方式，向公眾徵求關於本協定執行之意見。 

 

第 8.6 條：諮商 

1.  如一方在任何時間對於另一方執行本協定條文有疑慮，

有疑慮之一方經與其指定代表會商後，得以書面方式要求另

一方進行諮商。雙方經與其指定代表會商後，應盡一切努力

達成雙方滿意之解決方案。 

2.  雙方透過其指定代表咸認執行本協定各章之重要性，以

及促進雙邊貿易及投資之共同目標。 

 

第 8.7 條：終止 

任一方得以書面方式通知另一方終止本協定。終止應於通知

日後六個月生效。 

 

第 8.8 條：正式文本 

本協定之中文及英文文本具同等效力。 






